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军工办函〔2011〕29号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民爆企业
应急预案的通知

各民爆企业：

2003年以来，我省民爆行业始终坚持开展应急救援演练，在演练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，此项工作一直良好有序的进行，对切实防范、有效应对重特大安全事故，控制和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，保持我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良好态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和工信部《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编制导则》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全省民爆企业应急预案，我办再一次组织修订全省民爆行业应急救援预案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、封面范本（附件1）

2、批准页范本（附件2）
3、内容要求详见《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编制导则》（可在工信部安全生产司或山西省民爆局网站下载）。
各民爆企业的应急救援预案修订完成后，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内部评审后报我办。经我办评审合格后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发布，并报我办和当地人民政府备案。
二○一一年三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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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工信部安全生产司
附件1
XX公司（企业全称）
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(黑体、二号)
XX公司（企业全称）    编制（黑体、小二）
2011年XX月XX日  实施（黑体、小二）

附件2
XX公司（企业全称）

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批 准 页（宋体、二号、加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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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内为宋体、加黑、三号

表格内容可根据实际审批情况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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